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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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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分發
最低標準

基隆
市

山地/
平地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1
國民小學教師，第二專長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原住民族之民族教
育次專長；學科知能評量：自然-精熟；數位教學能力檢測-基礎；
通過阿美族語中高級以上認證。

120學年度分發偏遠地區基隆市
學校(阿美族語原住民重點學校)

1 0 無

桃園市
山地/
平地

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學系 2
國民小學教師，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次專長；學科知能評量：國
語-精熟、數學-精熟、社會-基礎、自然-基礎；通過阿美族語中高
級以上認證。

120學年度分發偏遠地區桃園市
原住民重點學校

1 0 無

花蓮縣
山地/
平地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1
國民小學教師，第二專長加註輔導專長，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次
專長；通過阿美族語中高級以上認證。

120學年度分發偏遠地區花蓮縣
學校(阿美族語原住民重點學校-
港口國小)

1 0 無

花蓮縣
山地/
平地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 1

國民小學教師，第二專長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原住民族之
民族教育次專長；學科知能評量：國語-精熟、數學-精熟、社會-
基礎、自然-基礎；通過阿美族語中高級以上認證；通過 CEFR B2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 驗，須包含聽、說、讀、寫 4 項成
績。

120學年度分發偏遠地區花蓮縣
學校(阿美族語原住民重點學校-
源城國小)

1 1 正取

花蓮縣
山地/
平地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1
國民小學教師，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次專長；學科知能評量：國
語-精熟、數學-精熟、社會-基礎、自然-基礎；通過阿美族語中高
級以上認證。

120 學年度分發偏遠地區花蓮縣
學校(阿美族語原住民重點學校-
光復國小)

桃園市
山地/
平地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1
國民小學教師，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次專長；學科知能評量：國
語-精熟、數學-精熟、社會-基礎、自然-基礎；通過泰雅族語中高
級以上認證。

120 學年度分發偏遠地區桃園市
學校(泰雅族語原住民重點學校)

桃園市
山地/
平地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1
國民小學教師，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次專長；學科知能評量：國
語-精熟、數學-精熟、社會-基礎、自然-基礎；通過泰雅族語中高
級以上認證。

120 學年度分發偏遠地區桃園市
學校(泰雅族語原住民重點學校)

1 0 無

宜蘭縣
山地/
平地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1
國民小學教師，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次專長；學科知能評量：國
語-精熟、數學-基礎、社會-基礎、自然-基礎；通過泰雅族語中高
級以上認證。

120 學年度分發偏遠地區宜蘭縣
學校(武塔國小)

1 0 無

宜蘭縣
山地/
平地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1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次專長；學
科知能評量：國語-精熟、社會-精熟、自然-精熟；通過泰雅族語
中高級以上認證。

120 學年度分發偏遠地區宜蘭縣
學校(南澳國小)

1 0 無

桃園市
山地/
平地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1
國民小學教師，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次專長；學科知能評量：國
語-精熟、數學-精熟、社會-基礎、自然-基礎；通過排灣族語中高
級以上認證。

120 學年度分發偏遠地區桃園市
原住民重點學校

1 0 無

屏東縣
山地/
平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1
中等學校(高級中等)社會領域歷史專長，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次專
長；通過排灣族語中高級以上認證。

120 學年度分發偏遠地區屏東縣
學校(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布農
族語

高雄市
山地/
平地

國立屏東大學
特殊教育

學系
1

國民小學特殊教育學校(班)，特殊教育身心障礙組，國民小學領域
教學次專長；修畢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次專長課程至少 12 學分；
通過布農族語中高級以上認證。

120 學年度分發偏遠地區布農族
語學校高雄市桃源區(興中國小)

1 1 0 無

鄒族
語

嘉義縣
山地/
平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 1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
次專長；通過鄒族語中高級以上認證。

120 學年度分發偏遠地區嘉義縣
學校(嘉義縣阿里山國民中小學-
國中部)

1 1 0 無

雅美
族語

臺東縣
山地/
平地

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 2
國民小學教師，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次專長；學科知能評量：國
語-精熟、數學-精熟、社會-基礎、自然-基礎；通過雅美族語中高
級以上認證。

120 學年度分發偏遠地區臺東縣
學校(雅美族語原住民重點學校-
蘭嶼鄉)

2 1 0 無

16 1總計

資格:(下列條件須同時符合始得報名)

1.具原住民籍身分 且已取得中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書 註 1) 之114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2.前述應屆畢業生須全程就讀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修習教育部核定辦理學術學程 (含學術自然、學術社會 )課程、或修習依特殊教育法、藝術教育法、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實驗教育辦法或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等設立並經各該教育主管機關核定辦理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等藝術才能班及體育班之學生。，且在校一、二年級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均需達及格標準 。

★註1：報考 114年度第二次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者，請於報名時檢附114年度第二次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准考證影本，115年3月25日(星期三)前繳交合格證書影本。

阿美
族語

泰雅
族語

排灣
族語

6

4

2

115 學年度離島地區及原住民籍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國（市）立師範及教育大學聯合保送(學士)

總計:共16名，   6族別
◆簡章公告時間:114/11/04   ◆報名時間:114/12/01-114/12/08

◆本學年度招生學校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及國立東華大學
彙整日期:114.11.07


